
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办公厅
交办运函(2024)1975号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

〈道路客运停靠点设置和运营服务指南

(试行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〈局、委):

为优化道路客运站场体系结构,推动构建网络化、便捷化的道

路客运站点服务体系,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要,经交通运

输部同意,现将《道路客运停靠点设置和运营服务指南〈试行) ))印

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〈此件公开发布〉



道路客运停靠点设置和运营服务指南

〈试行〉

第一章总 则

第一条 为优化道路客运站场体系结构,鼓励站场服务模式

创新,推动构建网络化、便捷化的道路客运站点服务体系,更好满

足人民群众“门到门、点到点”美好出行需要,依据《道路旅客运输

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等,制定本指南。

第二条 本指南适用于汽车客运站、班车客运经营者设置及

运营道路客运停靠点(以下简称停靠点〉。

第三条 本指南所指停靠点是指日平均旅客发送量一般不超

过300人次,具有车辆停靠、旅客上下车等服务功能的地点。

第四条 各地应充分考虑城乡空间结构和群众出行需要,按

照“宜站则站、宜点则点”的原则,统筹做好停靠点设置,积极推动

形成布局合理、服务共皂的道路客运站点服务体系。

第二章停靠点设置

第五条 停靠点设置应满足群众安全、便捷、灵活乘车需要。

鼓励在群众出行需求集中、具备车辆停靠和人员集散条件的机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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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站、客运码头、城市公交站、城市轨道交通车站、大型市场、大

型社区、厂区园区、景区景点、学校、医院等设置停靠点,便利群众

出行。

第六条 同一地点已建有汽车客运站或设有停靠点的,原则

上临近500米范围内不再设置新的停靠点。机场、火车站等设有

多个出入口的,可按需设置停靠点。

第七条 停靠点设置时充分考虑道路交通安全,便于客车停

靠和旅客上下车。在公路与城市道路沿线设置停靠点的,应符合

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要求。

第八条 停靠点设置时充分考虑客流规模大小、场地条件和

交通状况等因素影响,合理设置服务功能。客流相对较大且场地

具备条件的,可提供售检票、旅客休息、停车等综合服务。

第九条 停靠点经营或管理单位应根据群众出行需求变化,

优化调整停靠点位置。停靠点位置调整的,提前向社会公示。

第三章停靠点服务

第+条 鼓励在停靠点显著位置公布停靠客车运营线路及车

辆信息等。鼓励具备条件的停靠点通过信息化手段实时显示客车

预计到达时间等运营信息。

第十一条 具备条件的停靠点可设置自助购票设备或提供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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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扫码购票等票务服务,为旅客购票乘车提供便利。

第十二条 停靠点宜设置清晰的指示标志或地面指引标识,

引导客车安全停靠,方便旅客识别查找。指示标志或地面指引标

识设置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

第十三条 具备条件的停靠点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秩序和道路

交通安全的前提下,可设置专用车位用于客车停靠或停放。

第十四条 旅客在停靠点上车前,由驾驶员或停靠点工作人

员按规定实行旅客行李物品安全检查。一类、二类客运班线在沿

线停靠点上客的,应按照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落实

实名查验等要求。

第十五条 鼓励停靠点运营单位或管理单位、道路客运经营

者和网络客运信息服务主体共享停靠点位置信息、售检票信息、停

靠车辆信息等。

第四章停靠点管理

第+六条 停靠点运营或管理单位应加强停靠点设施设备检

查维护更新,强化信息安全管理。鼓励利用视频监控等手段加强

停靠点日常管理。

第十七条 停靠点运营或管理单位应加强停靠点安全管理,

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,立即组织整改。安全隐患无法及时消除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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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制定风险管控方案,必要时应调整停靠点位置或暂停使用。

第十八条 停靠点运营或管理单位应针对节假日大客流、极

端天气等突发情况,制定应急预案,做好应对处置。

第+九条 鼓励通过车载视频、网络、海报等方式,加强停靠

点布局及线路信息的宣传,方便旅客就近选择停靠点上下车。

第二十条 鼓励停靠点运营或管理单位结合地域特点、人文

历史、名胜古迹等,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停靠点。

第二十一条 停靠点运营或管理单位应在停靠点显著位置公

布投诉方式,及时处理旅客反映的停靠点安全和服务问题。

第五章服务监督

第二十二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加强与公安交管、应急管

理、城市管理、铁路、民航等部门沟通协调,共同指导做好停靠点

设置。

第二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通过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

话12328等渠道,收集分析停靠点服务问题,督促停靠点运营或管

理单位及时采取措施,提升旅客服务质量。

第二十四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督促停靠点运营或管理单

位加强停靠点日常管理,规范停靠点上下客,保障客车停靠安全和

旅客上下车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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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附 则

第二十五条本指南自2024年12月1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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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部政策研究室、法制司、综合规划司、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,

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、公路科学研究院,中央纪委国家监委

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监察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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